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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

理工程位于社渚镇梅山村委地块，与南渡镇交壤，起始于胡家村南河口，终点位

于芦荡河第一支河口。项目为河道治理工程。本工程建设内容为对芦荡河河道边

坡冲刷破坏较为严重的无防护河段新建挡墙护岸 4.28km，新建堤顶防汛道路

1.93km，迎水坡新建草籽护坡 7.11万 m2。总投资 2879.03万元。

本工程于 2020年 3月开工建设，2020年 10月底完工，总工期 8个月。

工程所在地位于溧阳市社渚镇，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苏水农[2014]48号）文件，社渚镇为江苏

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结合第二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成果图和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项目区属微度水

蚀，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根据水利部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定》的要求，

生产建设项目必须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报告是水土保持专项验

收的必备条件。2020年 3月，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委托江苏天目水

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双方签订了水土保持

监测合同。

根据合同规定，我公司组织水土保持监测人员及时开展监测任务，成立了溧

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了监测实施方案。2020年 3月起，

我公司有关人员先后多次到工程所在地听取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详

细介绍，并进行外业查勘和现场测量等手段，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主要建设内容、

土石方数量、扰动面积、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

情况等，并重点调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相应计算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值。

经过监测和分析，获取项目有关的水土保持信息。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和《水利部关

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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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65号）编制完成《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

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通过详细的调查、量测、分析，得出如下监测结果：

（1）根据方案，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为 14.78hm2，其中永久占地 8.91hm2，

临时占地 5.87hm2。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5个区：河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

施工生活区、临时堆土区、弃土区，面积分别为 8.91hm2、0.04hm2、0.06hm2、

4.23hm2、1.54hm2。

（2）根据方案，该工程永久弃土弃渣 5.35万 m3，具体弃土至溧阳市社渚镇

与南渡镇交界金峰石子厂所属范围内，临时占地工作已经与石子厂协商完成。

根据方案竖向设计，本工程建设期挖填方总量为 41.11万 m3，挖方总量为

23.23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29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m3，

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8万 m3，弃方 5.35万 m3，其中水上

方为 3.41万 m3，水下方为 1.94 万 m3。根据调查监测，本工程建设期挖填方总

量为 41.15 万 m3，挖方总量为 23.26 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32 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9

万 m3，弃方 5.37 万 m3，其中水上方为 3.43 万 m3，水下方为 1.94 万 m3。挖方

增加 0.03万 m3，填方增加 0.01万 m3，弃方增加 0.02万 m3。

（3）根据方案，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由河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临时堆土区、

弃土区组成。

各防治分区按方案要求实施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已完成水土

保持措施工程量为：

工程措施：河道工程区岸坡土地整治 7.11hm2、弃土区土地整治 1.54hm2。

植物措施：草籽绿化总面积为 8.66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面积 8.89hm2，其中河道工程区 7.11hm2，施工生产区

0.04hm2，临时堆土区 0.20hm2，弃土区 1.54hm2；临时排水沟 920m；临时沉沙池

5座。

（4）根据监测结果，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监测达到值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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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度 9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率 99.1%，林草植被恢复率 98.4%，

林草覆盖率 58.4%，因项目不涉及表土剥离，表土保护率不作计算。

在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资料收集、外业查勘和监测报告编制过程中，得到了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

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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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建设规模
护岸长度 4.28km，堤防加固

1.96km，草籽护坡 7.11hm2

建设单位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

建设地点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社渚镇芦荡河

所属流域 太湖湖西流域

工程总投资 2879.03万元

工程总工期 8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

监测单位全称
江苏天目水利规划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坤/ 17854170752

自然地理类型 低山地貌单元 防治标准 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调查监测 3、水保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遥感监测

2、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监测 4、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监测 调查监测、遥感监测

水土流失预测总量 500.48t 水土流失背景值 350/km 2.a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4.78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项目建设区面积 14.78hm2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直接影响区面积 —
水土保持工程投

资
137.95万元

防治措施

（实际完成）

（1）工程措施：河道工程区岸坡土地整治 7.11hm2、弃土区土地整治 1.54hm2

（2）植物措施：草籽绿化总面积为 8.66hm2。

（3）临时措施：临时苫盖面积 8.89hm2，其中河道工程区 7.11hm2，施工生产区 0.04hm2，

临时堆土区 0.20hm2，弃土区 1.54hm2；临时排水沟 920m；临时沉沙池 5座。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分级

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8% 99.5% 防治措施

面积

8.66h
m2

永久建筑

物硬化面

积

6.01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14.78h
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1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4.78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14.78hm2

渣土防护

率
97% 99.1% 工程措施面积 0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表土保护

率
/ / 植物措施面积 8.66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

况
463.1t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98.7%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8.77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8.66hm2

林草覆盖

率
27% 58.4% 实际拦渣量 5.32万m3 总弃渣量 5.37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达标

总体

结论

本工程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方案设计的目标值或行业规定值，满足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通过实地勘测，各项防治措施均已交付使用，且

运行效果良好，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

主要

建议

加强林草措施日常养护、管理，对未存活的林草及时补种，以保障水土保持措施持续

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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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地理位置：项目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社渚镇梅山村委地块，与南渡镇交

壤，起始于胡家村南河口，终点位于芦荡河第一支河口。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 1。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工程规模：钢筋砼悬臂式挡墙 4.28km，对新建护岸河段的迎水侧边坡高程

4.50m以上及背水坡实施绿化，主体工程设计绿化面积 7.11hm2，挡墙平台种植

常青藤约 21.83万株。堤顶新建混凝土防汛道路，长度 1930m。

项目组成：本次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对芦荡河河道边坡冲刷破坏较为严重

的无防护河段新建挡墙护岸。

（1）河道护岸

芦荡河河道全长 4.25km，本工程涉及河道 2.34km，为 K0+000～K2+340。

芦荡河沿线已建挡墙 5.82km（均为金峰石子厂自建码头及芦荡河整治一期工程

所建挡墙），本工程计划对芦荡河剩余未建挡墙部分补充建设，长度约 4.28km。

（2）护坡防护

工程对新建护岸河段的迎水侧边坡高程 4.50m 以上迎水坡及背水坡实施草

籽绿化，主体工程设计绿化面积 7.11万 m2，挡墙平台种植常青藤约 21.83万株。

（3）堤顶道路

对芦荡河北岸 K0+000~K1+930堤顶新建混凝土防汛道路，道路长度 1930m。

本工程主要由河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临时堆土区和弃土区

5部分组成，其中施工生活区为租用当地民房，不另外新建；临时堆土区位于堤

后 2m处。

施工进度：工程于 2020 年 3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0 月底完工，总工期 8

个月。

总投资：建设工程估算总投资 2879.03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397.69万元，

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 137.95万元。

建设单位：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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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情况：

2019年 10月，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019年 11月，常州市水利局、财政局以常水农[2019]25号文联合下发了《常

州市水利局、常州市财政局关于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试

点项目变更的批复》。

2020年 8月通过《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

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查会。

占地面积：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14.78hm2，其中永久占地 8.91hm2，临时占地

5.87hm2。

土石方量：本工程建设期实际挖填总量为挖填方总量为 41.15万 m3，挖方

总量为 23.26万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32万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

万 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9万 m3，弃方 5.37万 m3，其

中水上方为 3.43万 m3，水下方为 1.94万 m3。无借方。

1.2 项目区概况

气象：工程所在地属北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气候总的特点是：干湿冷暖，

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温、光、水资源比较丰富，是江苏

省雨量、热量的高值区。

据气象资料统计，全市年平均气温 15.4℃，极端最高气温为 39.5℃（2003

年 8月 1日），极端最低气温-17.0℃（1955年 1月 8日），1月平均气温最低，

为 3.2℃，7月平均气温最高，为 31.1℃，无霜期 224天，日照 2112小时，其中

1月份 137.6小时，7月份 229小时；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14.2m/s，平均风速 3.0m/s，

历年最大风速 22.5m/s，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0.1%，其中以 9 月份平均相对湿

度最大，达 84.5%，12月份最小，仅 25.9%。

水文：溧阳市位于太湖流域湖西区，工程所在地位于溧阳市社渚镇。湖西区

为太湖流域上游地区之一，位于太湖西北部，北临长江，西以茅山与秦淮河水系

接壤，南与浙、皖两省相邻，东以武澄锡西控制线为界。全年降水集中于汛期（5～

9月），每年 6～7月是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阴雨连绵，雨量充沛；7～9月易

受热带风暴的影响，形成高强度短历时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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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该地区原为平原、丘陵地貌，地类以林地为主，植被覆盖较好，主要

为灌木、杂草等。土层厚薄不一，平均厚度在 0.5m。坡度在 20度左右。项目采

区不属于自然保护区，也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殊要求。

植被：根据对现场的踏勘和调查，项目建设用地植被为护坡草地，次生灌木

林等。

容许土壤流失量：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t/km2·a。

侵蚀类型：本工程为河道治理工程，主要土地扰动为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成果图和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项目区属微度水蚀，现

状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 350t/km2·a。

国家及省级重点防治区情况：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苏水农[2014]48号）文件，社渚镇为江苏省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1.3 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本工程为线型工程，位于溧阳市社渚镇，对区域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施工过程中土方开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破坏了原有地貌及植被，在不同程度

上对原有水土保持设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形成土层松散、表土层抗蚀能力减弱，

使土壤失去了原有的固土能力，从而增加了一定量的水土流失。根据工程当前施

工现状，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为河道工程区、弃土区，重点防治时段为施工期。

1.4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4.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于 2020年 4月委托镇江市工

程勘测设计研究院进行了《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

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于 2020年 8月

通过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

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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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方案，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具体防治

目标如下：

表 1.4-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防治指标

运行期一级防治标准

的防治指标值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按项目

区位置

修正

本方案采用的防治

目标值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微度

施工期 设 计 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9 +0.1 ─ 1.0
渣土防护率（%） 95 97 95 97

表土保护率 92 92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 98
林草覆盖率（%） ─ 25 +2 ─ 27

1.4.3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措施及工程量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

依据批复的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5个区：河道工程区、弃土区、

临时堆土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水土流失防治总面积为 14.78hm2。

表 1.4-2 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表

防治区 占地面积 hm2 占地性质 备注

河道工程区 8.91 永久占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施工生产区 0.04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施工生活区 0.06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临时堆土区 4.23 临时占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弃土区 1.54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总计 14.78 / /

2、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工程量

依据批复的方案，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的防治措施设计工程量见下表。

表 1.4-3 水保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措施类型 措施内容 单位
河道工

程区

施工生

活区

施工生

产区

临时堆

土区
弃土区 总计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7.11 1.54 8.65
植物措施 草籽绿化 hm2 7.11 0.04 1.54 8.69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hm2 7.11 0.04 0.15 7.30
临时排水沟 m2 900 900
临时沉沙池 座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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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实施

2.1 监测目标与原则

2.1.1监测目标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管理，优化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3）及时发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患，提出防治对策建议。

（4）为该项目的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依据，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技术依

据和公众监督提供基础信息。

2.1.3监测原则

（1）建设性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点应按临时点设置。

（2）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密度和监测项目的控制面积，应根据开发建设项

目防治责任范围的面积确定，重点地段重点监测。

（3）水土保持监测点的监测设施、监测方法、监测时段、监测周期、监测

频次等应根据项目可能导致或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确定。

（4）大中型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应有相对固定的观测设施，做到

地面监测与调查监测相结合，小型开发建设项目应以调查监测为主。

2.2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2.1 监测合同签订时间

受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委托，江苏天目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

司承担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

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20年 3月，双方签订了水土保持监测合同，按

照合同约定，监测单位立即开展监测工作。

2.2.2 技术人员配备

监测项目部由 3名人员组成，其中监测工程师 1名，监测员 2名。监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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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土保持、水利工程、林业等专业人员组成。

2.2.3 驻地情况

工程于 2020年 3月开工建设，2020年 10 月底完工。监测项目部主要对已

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进行测量、调查和效果评价，以沿线巡查、实地测量及

室内查阅资料为主，数次到项目现场查勘，不设驻地人员。

2.2.4 监测设施设备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采取的设备主要有：手持 GPS，无人机，笔记本

电脑，数码相机、遥感卫片、烘箱、电子天平、卷尺、皮尺、测钎等。监测设备

所需数量见表 2.2-1。
表 2.2-1 主要监测设备及材料一览表

序号 工程或材料名称

一、监测设备

手持式 GPS
无人机

电子天平

测距仪

数码相机

皮尺

钢卷尺

计算机+数据分析软件

测钎

铝盒

烘箱

二、监测消耗材料

塑料尺

大比例地图

记录本

采样工具（铁铲、水桶）

植被测量仪器（测绳）

电池

水、纸等

标志牌

2.2.5 监测实施过程

根据合同规定，我公司成立了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

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结合工程实际及现场情

况制定了监测实施方案。监测项目部人员先后数次到工程所在地听取了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详细介绍，并进行了现场考察、外业查勘、现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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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通过调阅施工和监理资料，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主要建设内容、土石方

数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等，重点调查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运行情况，

计算相应水土流失防治六项目标值。

监测方法、内容及监测点位布设基本与“实施方案”一致，监测内容包括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水

土保持措施效果等，监测方法包括地面观测、遥感（无人机）监测、定点监测、

调查监测及场地巡查。

最后，编制完成《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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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内容与方法

3.1 监测内容

3.1.1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主要监测内容为施工期项目实际占地、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和实际扰动地表面

积。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类型及变化情况。

3.1.2 弃土弃渣动态监测

监测内容包括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料）及临时堆场的数量、位置、

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等落实情况。

3.1.3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主要对工程防治水土流失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和临时措施进行全面的监测，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

尺寸、数量、林草覆盖率、防治效果及运行效果等内容。

3.1.4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内容主要为施工期各防治分区的土壤流失面积、

土壤侵蚀强度、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料）的流失量、水

土流失危害以及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等内容。

3.2 监测方法与频次

扰动土地情况应至少每月监测 1次，其中正在使用的取土弃渣场至少每两周

监测 1次。

水土流失状况应至少每月监测 1次，发生强降水等情况后应及时加测。其中

土壤流失量结合拦挡、排水等措施，设置必要的控制站，进行定量观测。

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应至少每季度监测 1次，其中临时措施应至少每月监测 1

次。

3.2.1建设项目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和防治责任范围

采用实地测量、遥感监测、资料分析的方法，通过解析卫星图片、查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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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调查项目沿线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占用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和防治责任范

围。

3.2.2弃土、弃渣监测

本工程开挖过程中的弃土全部运至政府指定的临时弃土区，应每 10天监测

一次，占地面积采用实测法，弃土面积根据占地面积，结合占地地形、堆渣体形

状测算。

3.2.3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通过实地测量和结合施工监理、竣工资料，核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数量、

质量、实施时间、完好程度、运行情况，每季度监测一次；通过实地测量和样方

调查，核实实际完成的林草种植面积、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每季度监测

一次；临时措施在查阅工程施工、监理等资料的基础上，实地调查。

地表植被调查方法采用实地勘查和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植被调查内容包

括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种类、生长情况等。具体调查方法是：选有代表性的

地块作为标准样地，其面积乔木林为 20m×20m，灌木林 5m×5m，草地 2m×2m，

分别取标准样地观测，计算郁闭度和覆盖度。计算公式为：

D＝fd／fe C＝f／Ｆ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盖度）；

C—林（或草）植被覆盖度，%；

fd—样方内树冠（草被）垂直投影面积，m2；

fe—样方面积，m2；

f —林地（或草地）面积，hm2；

F—类型区总面积，hm2。

3.2.4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主要采取实地测量和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法，采用测钎法，动态监测施工期

土壤流失量。

测钎法：在汛前将直径 0.5～1cm、长 50cm类似钉子形状的钢钎，根据坡面

面积，按一定距离分上中下、左中右纵横 3排，共 9根布设。钢钎应沿铅垂方向

打入坡面，钉帽与坡面齐平，并就在钉帽上涂上红漆，编号登记入册。定期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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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钢钎顶部露出坡面距离，依据每次观测桩顶部露出地面距离，计算土壤侵蚀

厚度和总的土壤侵蚀量。计算公式采用：

A =ZS /1000cosθ

式中：

A－土壤侵蚀量；

Z－土壤侵蚀深度，mm；

S－侵蚀面积，m2；

θ－坡度。

3.3 监测时段

2020年 3月~2020年 12月通过实地测量、现场巡查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监测。监测项目部数次对工程已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进行了详细勘查

和勘测，并做好相关记录。

3.4 监测点布设

根据工程实际。本方案共设置监测点位 6处，主体工程防治区布设监测点 5

个（迎水坡设 4个，临时堆土区设 1个），弃土区布设监测点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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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监测

4.1 侵蚀单元划分

4.1.1 原地貌侵蚀单元划分

工程所在地位于溧阳市社渚镇，根据《土壤侵蚀类型分区》，项目区属以水

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依据项目区地形地貌类型，共划分为 1个侵蚀单

元，即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基本单元。

4.1.2 地表扰动类型划分

地表扰动是指因工程建设对地表进行人为的扰动或破坏，包括开挖、埋压和

覆盖等方式。本工程为河道治理工程，主要扰动方式为建设过程中开挖及回填。

因此本工程地表扰动类型分为开挖和埋压两类。

4.1.3 防治措施分类

按照水土保持工程的类型，防治措施可分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

措施三类。

工程措施：河道工程区和弃土区的土地整治已实施完毕。

植物措施：河道工程区、施工生产区、弃土区的草籽绿化已实施完毕。

临时措施：河道工程区临时苫盖已实施完毕；施工生产区临时苫盖已实施完

毕；临时堆土区临时苫盖已实施完毕；弃土区临时苫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

池已实施完毕；

4.2 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4.2.1 原地貌侵蚀模数

本工程为河道治理工程，施工区为项目占地范围。主要土地扰动为土石方的

挖填，根据第二次全国水土流失普查成果图和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项目区属微度水

蚀，现状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 350t/km2·a。

4.2.2 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

根据项目类型，重点说明土壤流失量实际发生的部位、时间和数量，并说明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6

对周边产生的影响等。

施工期间使得大面积原有的地表、植被遭到破坏，蓄水保土能力降低。河道

工程区占地面积 8.91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000t/km2·a，侵蚀等级为中

度；施工生产区占地面积 0.04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500t/km2·a，侵蚀

等级为中度；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4.23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500t/km2·a，侵蚀等级为中度；弃土区占地面积 1.54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约为 3000t/km2·a，侵蚀等级为中度。

项目所在区域为湿润地区，自然恢复期取 2年。工程完工后自然恢复期为 2

年，由于植被尚未完全发挥蓄水保土的功能，仍将产生轻度的水土流失，平均侵

蚀模数约为 450t/km2·a，侵蚀等级为轻度，最终达到设计要求。

表 4-1各施工区域土壤侵蚀模数和扰动时段表

项目

土壤侵蚀强度（t/km2·a）、扰动时段（年）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侵蚀强度 扰动时段 侵蚀强度 扰动时段

河道工程区 3000 1 450 2

施工生产区 3500 1 450 2

临时堆土区 3500 1 450 2

弃土区 3000 1 450 2

4.2.3 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

根据实地调查，由于扰动地表生态植被未完全修复，再加上植物措施的滞后

性，所以在采取植被措施的地段，初期仍然存在一定的水土流失，但其土壤侵蚀

模数会逐渐下降至原生地貌的水平甚至更低。工程范围区内硬化后的面积（包括

护岸、堤顶道路），不再发生土壤侵蚀，侵蚀模数应接近 0，其余防治措施下土

壤侵蚀模数为 45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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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与分析

5.1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结果

5.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

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5个区：河道工

程区、弃土区、临时堆土区、施工生产区、施工生活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为 14.78hm2，其中永久占地 8.91hm2，为河道工程区；临时占地 5.87hm2，

包括弃土区占地 1.54hm2、临时堆土区占地 4.23hm2、施工生产区占地 0.04hm2、

施工生活区占地 0.06hm2。

表 5.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占地面积（hm2） 占地性质 备注

河道工程区 8.91 永久占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施工生产区 0.04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施工生活区 0.06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临时堆土区 4.23 临时占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弃土区 1.54 临时占地 租赁土地

总计 14.78 / /

5.1.2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通过实地调查核实及查阅施工资料，监测工程建设期占地面积 14.78hm2。通

过巡查的方式，调查有无直接影响区发生以及发生的面积，调查结果表明，本工

程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为 14.78hm2，和水土保持方案一致。

5.2 弃土弃渣动态监测结果

本工程弃土区位于溧阳市社渚镇与南渡镇交界金峰石子厂所属范围内，临时

占地工作已经与石子厂协商完成。

通过对比实际发生的土石方流向情况和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实际发生量与

设计量变化较小。根据方案，本工程建设期挖填方总量为 41.11万 m3，挖方总量

为 23.23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29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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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8万 m3，弃方 5.35万 m3，其中

水上方为 3.41万 m3，水下方为 1.94 万 m3。根据调查监测，本工程建设期挖填

方总量为 41.15万 m3，挖方总量为 23.26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32

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9

万 m3，弃方 5.37 万 m3，其中水上方为 3.43 万 m3，水下方为 1.94 万 m3。较方

案设计挖方增加了 0.03万 m3，填方增加了 0.01万 m3，弃方增加了 0.02万 m3。

本工程土石方量监测汇总见表 5.2-1。
表 5.2-1 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情况表 单位： 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外借 弃方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河道工程区 23.26 17.89 0 0
弃土区 0 0 0 5.37
合计 23.26 17.89 5.37

5.3 地表扰动面积动态监测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在建设期间将扰动原地貌面积 14.78hm2。根据工

程建设过程中实际情况，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范围全部在工程项目建设区

范围之内，扰动土地面积 14.78hm2。

表 5.3-1 扰动地表面积监测表 单位： hm2

序号 防治分区 方案确定值 实际值 增减值

1 河道工程区 8.91 8.91 0

2 施工生产区 0.04 0.04 0

3 施工生活区 0.06 0.06 0

4 临时堆土区 4.23 4.23 0

5 弃土区 1.54 1.54 0

合计 14.78 14.78 0

5.4 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结果

5.4.1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土壤流失量监测主要采取实地测量、查阅资料、测钎法相结合的方法。

本工程发生水土流失的时段为建设期和自然恢复期，在建设期，进行土方的开挖

和回填，遇大雨及大风天气，易产生水土流失；原地貌及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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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土流失。自然恢复期，地表植被还未完全恢复，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水土流

失。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现状土壤侵蚀模数 35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

m2·a，河道工程区占地面积 8.91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000t/km2·a，侵

蚀等级为中度；施工生产区占地面积 0.04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500t/

km2·a，侵蚀等级为中度；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4.23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

为 3500t/km2·a，侵蚀等级为中度；弃土区占地面积 1.54hm2，其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约为 3000t/km2·a，侵蚀等级为中度。工程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 595.43t，其中

背景流失量 154.56t，新增流失量 440.87t。

利用监测数据，结合查阅施工资料和影像，在落实相关水土保持措施后，实

际建设期侵蚀模数在 2500~2800t/km2.a之间，自然恢复期侵蚀模数分别为 900、

450t/km2.a。经计算，工程建设实际水土流失量为 501.94t，其中建设期产生土壤

流失量约 385.43t，自然恢复期产生土壤流失量 116.51t，较水土保持方案减少水

土流失量 93.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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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土壤流失量预测结果一览表

阶段 预测单元
面积
（hm2）

预测时段（a） 侵蚀模数背景值
（t/km2*a） 流失背景值（t） 扰动后侵蚀模数

（t/km2*a）
流失量
（t）

新增流失量
（t）

新增比
例（%）

施工期

河道工程区 8.91 1 350 31.19 2500 222.75 191.57 49.12
施工生产区 0.04 1 350 0.14 2800 1.12 0.98 0.25
临时堆土区 4.23 1 350 14.81 2800 118.44 103.64 26.57

弃土区 1.54 1 350 5.39 2800 43.12 37.73 9.67
合计 14.72 51.52 385.43 333.91 85.62

自然恢复期
8.63 1 350 30.21 900 77.67 47.47 12.17
8.63 1 350 30.21 450 38.84 8.63 2.21

合计 81.73 501.94 390.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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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各扰动地表类型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地表扰动类型主要为开挖和压占两大类，通过实地测量和查阅资料相

结合的方法，本次监测主要对各类防治措施进行指标监测，确定各种防治措施的

实际防治效果。监测指标包括：工程措施，在实地查勘的基础上，结合查阅施工

资料，进行实际效果监测；植物措施，采取现场测量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并对植被成活率进行调查；临时措施，主要通过咨询相关技术和施工人员，查阅

施工资料和影像、现场监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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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和效果分析

6.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经过查阅施工、监理资料及现场监测核实，本工程实际完成土地整治面积

14.78hm2。实际总挖方量 21.26万 m3，总填方量 17.89万 m3，实际已完成的水土

保持措施数量和施工时间见表 6.1-1。

表 6.1-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统计表

措施类型 措施内容 单位
河道工

程区

施工生

活区

施工生

产区

临时堆

土区
弃土区 总计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7.11 1.54 8.65
植物措施 草籽绿化 hm2 7.09 0.04 1.53 8.66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hm2 7.11 0.04 0.20 1.54 8.89
临时排水沟 m 920 920
临时沉沙池 座 5 5

6.2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分析

6.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1）计算公式

水土流失治理度（%）＝[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

面积÷水土流失总面积] ×100%

水土流失面积包括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防治责任

范围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使土壤流失

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对周边产生

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弃土弃渣场地在采取挡护措施并进

行土地整治和植被恢复，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流失量后，才能作为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

（2）计算结果

经过监测，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扰动土地面积 14.78hm2，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

治理达标面积共计 14.67hm2，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3%，超过目标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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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土壤流失控制比

（1）计算公式

土壤流失控制比＝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每平方公里

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指按《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执行，水力侵蚀的容许土壤流失量。

（2）计算结果

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治理后每平方公里

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为 45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超过目标值 1.0。

6.2.3渣土防护率

（1）计算公式

渣土防护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

渣、临时堆土数量÷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100%

永久弃渣是指项目竣工后和生产过程中，堆存于专门场地的废渣（土、石灰、

矸石、尾矿）；临时堆土石指施工和生产过程中暂时堆存，后期仍要利用的土（石、

渣、灰、矸石）。

（2）计算结果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为 5.37万 m3，实际

挡护的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为 5.32万 m3，渣土防护率达到 99.1%，超过目

标值 97%。

6.2.4表土保护率

（1）计算公式

表土保护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土

总量] ×100%

（2）计算结果

本项目不涉及表土剥离，不作表土保护率计算。

6.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1）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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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恢复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可恢复

林草植被面积］×100%

林草植被面积指生产建设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内所有人工和天然的林地、草

地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

以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不含恢复农耕的面积。

（2）计算结果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为 8.66hm2，可恢复林草面积

8.77hm2，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7％，超过目标值 98%。

6.2.6 林草覆盖率

（1）计算公式

林草覆盖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100%

（2）计算结果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 8.66hm2，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总面积 14.78hm2，林草覆盖率为 58.6％，远远超出目标值 27%。

6.3 运行初期水土流失分析

从现场查勘、核实的情况来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开始发挥其保持水土的

效益，草籽播撒成活率较高，已栽种植被生长情况良好，水土流失已得到有效的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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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14.78hm2，与方案一致，其中永

久占地 8.91hm2，临时占地 5.87hm2。

7.1.2 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建设累计扰动土地面积 14.78hm2，与方案一致。

7.1.3 土石方量

本工程弃土区位于溧阳市社渚镇与南渡镇交界金峰石子厂所属范围内，临时

占地工作已经与石子厂协商完成。

通过对比实际发生的土石方流向情况和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实际发生量与

设计量变化较小。根据方案，本工程建设期挖填方总量为 41.11万 m3，挖方总量

为 23.23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29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8万 m3，弃方 5.35万 m3，其中

水上方为 3.41 万 m3，水下方为 1.94万 m3。根据调查监测，本工程建设期挖填

方总量为 41.15万 m3，挖方总量为 23.26万 m3，其中岸坡挡墙的水上挖方 21.32

万 m3及围堰水下挖方为 1.94万 m3，墙后回填、岸坡整平及围堰所用填方为 17.89

万 m3，弃方 5.37 万 m3，其中水上方为 3.43 万 m3，水下方为 1.94 万 m3。较方

案设计挖方增加了 0.03万 m3，填方增加了 0.01万 m3，弃方增加了 0.02万 m3。

7.1.4 土壤流失量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建设实际水土流失量为 501.94t，其中建设期产生

土壤流失量约 385.43t，自然恢复期产生土壤流失量 106.51t，较水土保持方案减

少水土流失量 93.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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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建设期按方案设计要求，各项防治措施基本落实到位，项目区的蓄水保土能

力得到了恢复和改善，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特别是对易产生水土流失区

域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逐步发挥

效益，工程运行后不会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改善。

7.2.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评价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标准，

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

土防护率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表土保护率不作要求。

根据现场实测资料计算后，本工程各项防治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

到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9.3%，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防护率 99.1%，林

草植被恢复率 98.7%，林草覆盖率 58.6%，不涉及表土保护率。从监测计算结果

来看，本工程水土流失各防治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提出的防

治目标。

表 7.2-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指 标 方案目标值 监测结果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9.3%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1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97% 99.1%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 / /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7%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7% 58.6% 达标

7.3 综合结论

本工程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非常重视，注重施工过程中的土石方挖填平

衡，并要求施工单位采取必要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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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量降到最低值。

通过实地监测后，本工程水土流失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方案设计的

目标值，满足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通过实地勘测，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各防治措施已发挥效益，且运行效果良

好，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

综上，本工程具备了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的条件。

7.4存在问题与建议

1、自然恢复期确保绿化成活率，减少干旱时段，尽快对松散祼露面进行绿

化补种。

2、对已完成的工程措施，要加强管护和维修；已完成的植物措施，要做好

抚育管理和养护工作。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附件：

附件 1、项目核准文件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附件 2、水土保持方案评审意见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附件 3、水土保持批复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附件 4、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

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

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建设单位：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管理处

编制单位：江苏天目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I

目 录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

1.1 项目概况............................................................................................1

1.2 项目区概况........................................................................................1

1.3 水土流失防治布局............................................................................2

1.4监测准备期现场调查评价................................................................ 4

2 水土保持监测布局................................................................................. 5

2.1 监测目标与原则................................................................................5

2.2 监测范围和分区................................................................................5

2.3 监测重点和布局................................................................................6

2.4 监测时段和进度................................................................................6

3 监测内容与方法..................................................................................... 8

3.1 监测内容............................................................................................8

3.2 监测方法............................................................................................9

4土壤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11

4.1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11

4.2 不同扰动类型下土壤侵蚀模数..................................................... 11

4.3 不同防治措施下土壤侵蚀模数..................................................... 11

附件：

水土保持监测记录表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2、监测影像资料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位于溧阳市社渚镇梅山村委地块，与南渡镇交壤，

起始于胡家村南河口，终点位于芦荡河第一支河口，为其他小型水利

工程类项目。

本工程建设内容为钢筋砼悬臂式挡墙 4.28km，对新建护岸河段

的迎水侧边坡高程 4.50m以上及背水坡实施绿化，主体工程设计绿化

面积 7.11hm2，挡墙平台种植常青藤约 21.83万株。堤顶新建混凝土

防汛道路，长度 1930m。

本工程于 2020年 3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0年 10月底完成现场

施工，总工期为 8个月。

1.2 项目区概况

气象：工程所在地属北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据气象资料统计，

全市年平均气温 15.4℃，极端最高气温为 39.5℃（2003年 8月 1日），

极端最低气温-17.0℃（1955 年 1月 8日），一月平均气温最低，为

3.2℃，七月平均气温最高，为 31.1℃，无霜期 224天，日照 2112小

时，其中 1 月份 137.6 小时，七月份 229 小时；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14.2m/s，平均风速 3.0m/s，历年最大风速 22.5m/s。

水文：溧阳市位于太湖流域湖西区，工程所在地位于溧阳市溧城

镇。全年降水集中于汛期（5～9月），每年 6～7月是一年一度的梅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

雨季节，阴雨连绵，雨量充沛；7～9月易受热带风暴的影响，形成

高强度短历时暴雨。

地形地貌：溧阳市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西南部，苏、浙、皖三省交

界处。境内地形复杂，以南河为界，南部为天目山余脉，地势高，绝

对高程在 250米以上，南隅最高峰“石门尖”海拔 506米；西北部系茅

山余脉，岗峦起伏，最高峰为北端的“丫髻山”，海拔 410.6米；腹部

由西向东，地势平坦低洼，平均海拔 3米左右，河港纵横交叉，为广

阔的平原圩区。

植被：项目区内原有植被主要是护坡草地，次生灌木林顷等。

容许土壤流失量：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侵蚀类型：本工程为河道治理工程，根据第二次全国水土流失普

查成果图和实地考察初步确定项目区属微度水蚀，现状土壤侵蚀模数

平均为 350t/km2·a。

国家及省级重点防治区情况：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省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预防区》的公告（苏水农[2014]48号）

文件，社渚镇为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1.3 水土流失防治布局

1.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分区

根据《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方案），本

工程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为 14.78hm2，其中永久占地 8.91hm2，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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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 5.87hm2。

依据方案，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5个区：河道工程区、施工

生产区、施工生活区、临时堆土区、弃土区。

表 1.3-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单位：hm2）

序

号

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

面积

（hm2）
备注

1 河道工程区 8.91 包括挡墙、护坡、堤顶道路等水利设施占地面积

2 施工生活区 0.04 现状场地均已硬质化

3 施工生产区 0.06 现状场地均已硬质化

4 临时堆土区 4.23 临时堆放开挖土方量占地面积

5 弃土区 1.54 废弃开挖后不可利用的土方占地面积

合计 14.78

1.3.2 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和重点阶段

根据方案，水土流失重点区域为河道工程区，重点防治时段为施

工期。

1.3.3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方案，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南方红壤区一

级标准，具体防治目标如下：

表 1.3-2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防治目标
一级标准规定

修正值
本项目防治目标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 +0.1 1.0
渣土防护率（%） 95 97 95 97
表土防护率（%） 92 92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8
林草覆盖率（%） 25 +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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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监测准备期现场调查评价

1.4.1搜集资料内容

（1）项目区自然情况及有关规划、区划、水土保持治理情况；

（2）主体工程的初步设计、施工组织设计、绿化设计；

（3）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水土保持专项设计。

1.4.2现场调查内容

（1）施工现场交通情况、占地面积、水土流失面积与分布、水

土保持措施类型和数量；

（2）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区域的位置、数量和监测时段。

1.4.3监测准备期现场调查评价

2020年 3 月起，受建设单位委托，开展监测工作，计划组织相

关技术人员对项目的施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施工资料查阅，对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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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监测布局

2.1 监测目标与原则

2.1.1监测目标

（1）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2）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水土保持设计和施工管理，优化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协调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3）及时发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患，提出防治对策建议。

（4）为该项目的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依据，为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技术依据和公众监督提供基础信息。

2.1.2监测原则

水土保持监测应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监测，突出重点；

2、以扰动地表监测为中心；

3、以水土流失严重时段、部位和有潜在危险区域为重点；

4、以全面反映六项防治目标为目的；

5、监测方法得当，点位布设有代表性。

2.2 监测范围和分区

根据方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河道工程区、施工生活区、

施工生产区、临时堆土区、弃土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4.78hm2，其中永久占地 8.91hm2，为河道工程区；临时占地 5.87hm2，

分为施工生活区 0.06hm2、施工生产区 0.04hm2、临时堆土区 4.2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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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土区 1.54hm2。

2.3 监测重点和布局

2.3.1 监测重点

依据工程建设特点、施工中易产生新增水土流失的区域及水土流

失类型、强度等因素，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重点监测点为河道工程区。

项目施工期为水土流失发生的主要阶段，也是监测工作开展的重点时

段。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制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对项目建设期和

自然恢复期的达标情况进行监测。项目在施工期间有土方挖填、占压，

会造成扰动面积的变化，不同施工阶段侵蚀强度不同引起水土流失量

的变化，监测重点应放在扰动土地整治情况上。

2.3.2 监测布局

根据工程实际，本方案共设置监测点位 6处，主体工程防治区布

设监测点 5个（迎水坡设 4个，临时堆土区设 1个），弃土区布设监

测点 1个。

2.4 监测时段和进度

2.4.1 监测时段

本工程 2020年 3 月开工，2020年 10月完工。本工程主要从施

工准备期开始至设计水平年结束进行监测，监测时段从 2020年 3月

开始，止于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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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监测进度

2020年 3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江苏天目水利规划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双方签订了水土保持监测合

同，按照合同约定，监测单位立即开展监测工作。

表 2.4-1 本项目水土保护监测进度计划表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2020年 3月

监测人员首次进场巡查，向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施工

单位了解工程情况，查阅、搜集相关资料；对项目现场

进行巡查，勘察水土保持实施落实情况；编制完成本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2020年 3月-2020年 12月
现场布设 6个监测点，重点对扰动土地情况、水土保持

措施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整理监测数据，编写季

度监测报告、编写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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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内容与方法

3.1 监测内容

3.1.1 建设期监测

工程建设期是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强度最大的阶段，因此是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重点时段。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建设期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监测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监测内容包括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表组成

物质、植被等自然影响因素；项目建设对原地表、水土保持设施、植

被的占压和损毁情况；项目征占地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

况；项目弃土场的占地面积、弃土量及堆放方式；项目取土（石、料）

的扰动面积及取料方式。

（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的类型、形式、面积、分布

及强度；各监测分区及其重点对象的土壤流失量。

（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内容包括水土流失对主体工程造成危害的方

式、数量和程度。

（4）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进行全面监测。监测内容包括

植物措施的种类、面积、分布、生长状况、成活率、保存率和林草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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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工程措施的类型、数量、分布和完好程度；临时措施的类型、

数量和分布；主体工程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水土保

持措施对主体工程安全建设和运行发挥的作用；水土保持措施对周边

生态环境发挥的作用。

3.1.2 自然恢复期监测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初步拟定监测内容为：林草措施的成活

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率；扰动区域的恢复情况。

3.2 监测方法

3.2.1水文气象监测

1、降雨量、降雨强度的监测，收集工程临近区域已知水文站的

观测资料数据为主；

2、气温（采用专用温度计）、风速（采用专用风速仪）、湿度

（采用干湿球法）等，不单独监测，参照当地气象监测资料；

3.2.2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监测

通过实地调查、普查、抽样调查、资料查阅、实地测量等方式。

核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数量、质量、实施时间、完好程度、运行

情况及实际完成的林草种植面积、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查阅

施工资料确定临时防护措施的数量和实施时间。

3.2.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通过实地调查、普查的方式，对水土流失危害的面积、其他指标

及危害程度进行监测。

3.2.4水土保持措施效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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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数量，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核实；植物

措施的质量，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植物措施的效果，参照《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 51240-2018）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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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4.1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工程所在地位于溧阳市社渚镇，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预防区》的公告（苏水农[2014]48号）

文件，社渚镇为江苏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原地貌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区，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可

知，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350t/km2·a。

4.2 不同扰动类型下土壤侵蚀模数

本工程地表扰动主要集中在建设期，土壤侵蚀强度采用类比工程

“溧阳大溪河整治工程”的监测资料，类比系数取 1~1.2。

表 4.2-1 本工程侵蚀模数取值 单位：t/km2.a

工程防治分区

本项目区取值 大溪河取值

类比系

数
备注

背景值
施工

期

自然

恢复

期

背景

值

施工

期

自然

恢复

期

河道工程区 350 2500 450

350 2500 450

1

施工生活区 350 2800 450 1/1.1/1

生产生活区 350 2800 450 1/1.1/1

临时堆土区 350 2800 450 1/1.1/1

弃土区 350 2800 450 1/1.1/1

4.3 不同防治措施下土壤侵蚀模数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按照水土保持措施的类型，防治措施可分为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三类。

工程措施：河道工程区岸坡土地整治 7.11hm2、弃土区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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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hm2。

植物措施：河道工程区草籽绿化 7.09hm2，施工生产区草籽绿化

0.04hm2，弃土区草籽绿化 1.53hm2。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面积 8.89hm2，其中河道工程区 7.11hm2，施

工生产区 0.04hm2，临时堆土区 0.20hm2，弃土区 1.54hm2；临时排水

沟 920m；临时沉沙池 5座。

在水土保护措施实施完毕后，通过调查监测的方式确定水土保持

措施实施后的土壤侵蚀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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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水土保持监测记录表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1）

监测时段：2020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郑晋/13915880337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伍玉良

/15066100203

主体工程进度 基础设施建设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合 计 14.78 3.89 3.89

河道工程区 8.91 2.37 2.37

施工生产区 0.04 0.04 0.04

施工生活区 0.06 0.06 0.06

临时堆土区 4.23 1.03 1.03

弃土区 1.54 0.39 0.39

取土（石）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渣）场数量（个） 1 1 1

取土

（石）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取土场 0 0 0

弃土

（渣）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弃渣场 5.35 1.31 1.31

渣土防护率% 97.38 97.35 97.35

水土保

持工程

进度

工

程

措

施

土地整治（m2） 8.6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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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1）

监测时段：2020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植

物

措

施

植物绿化（hm2） 8.69 0 0

临

时

措

施

临时苫盖（hm2） 8.84 0.07 0.07

临时排水沟（m） 900 0 0

临时沉沙池（座） 5 0 0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254.8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29.5

平均风速（m/s） 3.0

土壤流失量（m3） 595.43 48.18 48.18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监测时段为3月1日至3月31日，为施工准备期和土方开挖阶段，进

行了临时苫盖的布设。

存在问题与建议 即将进入汛期，应加强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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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

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

范围
2020 年度第 1 季度， 3.89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控制范

围
15 15 未扩大

表土剥离保

护
5 5 不涉及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按照方案弃土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流失量 48.18t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工程措施未到实施时段，不存在

“未拦先弃”弃渣场

植物措施 15 15 植物措施未到实施时段

临时措施 10 9 少量苫盖实施不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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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2）

监测时段：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郑晋/13915880337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伍玉良

/15066100203

主体工程进度 基础设施建设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合 计 14.78 9.58 13.77

河道工程区 8.91 5.64 8.01

施工生产区 0.04 0 0.04

施工生活区 0.06 0 0.06

临时堆土区 4.23 2.79 3.82

弃土区 1.54 1.15 1.54

取土（石）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渣）场数量（个） 1 0 1

取土

（石）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取土场 0 0 0

弃土

（渣）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弃渣场 5.35 4.27 4.66

渣土防护率% 97.38 97.39 97.37

水土保

持工程

进度

工

程

措

施

土地整治（m2） 8.65 0 0

植

物

措

施

植物绿化（hm2） 8.6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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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2）

监测时段：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

临

时

措

施

临时苫盖（hm2） 8.84 0.16 0.23

临时排水沟（m） 900 0 0

临时沉沙池（座） 5 0 0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358.5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51.5

平均风速（m/s） 3.0

土壤流失量（m3） 595.43 192.72 240.90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监测时段为4月1日至6月30日，为主要施工期，进行土方开挖回填、

临时苫盖的布设。

存在问题与建议 已进入汛期，进一步加强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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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

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

范围
2018 年度第 2 季度， 13.77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控制范

围
15 15 未扩大

表土剥离保

护
5 5 不涉及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按照方案弃土

水土流失状况 15 14 流失量 192.72t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工程措施实施到位，不存在“未拦

先弃”弃渣场

植物措施 15 15 植物措施实施到位，成活率、覆

盖率达标

临时措施 10 9 少量苫盖实施不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98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3）

监测时段：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郑晋/13915880337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伍玉良

/15066100203

主体工程进度 基础设施建设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合 计 14.78 1.31 14.78

河道工程区 8.91 0.90 8.91

施工生产区 0.04 0 0.04

施工生活区 0.06 0 0.06

临时堆土区 4.23 0.41 4.23

弃土区 1.54 0 1.54

取土（石）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渣）场数量（个） 1 0 1

取土

（石）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取土场 0 0 0

弃土

（渣）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弃渣场 5.35 0.71 5.37

渣土防护率% 97.38 97.39 97.38

水土保

持工程

进度

工

程

措

施

土地整治（m2） 8.65 8.65 8.65

植

物

措

施

植物绿化（hm2） 8.69 8.66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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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3）

监测时段：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临

时

措

施

临时苫盖（hm2） 8.84 8.66 8.89

临时排水沟（m） 900 920 920

临时沉沙池（座） 5 5 5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537.0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69.0

平均风速（m/s） 3.0

土壤流失量（m3） 595.43 134.90 375.8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监测时段为 7月 1日至 9月 30日，为主要施工期，进行土方开挖

回填、土地整治、绿化、临时苫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的

布设。

存在问题与建议 位于汛期，应加强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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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

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

范围
2020 年度第 3 季度， 14.78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控制范

围
15 15 未扩大

表土剥离保

护
5 5 不涉及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按照方案弃土

水土流失状况 15 14 土壤流失量 134.90t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工程措施实施到位，不存在“未拦

先弃”弃渣场

植物措施 15 15 植物措施实施到位，成活率、覆

盖率达标

临时措施 10 9 少量苫盖实施不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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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4）

监测时段：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

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及电话

郑晋/13915880337
监测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生产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及电话

伍玉良

/15066100203

主体工程进度 基础设施建设

指 标 设计总量 本季度新增 累计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合 计 14.78 0 14.78

河道工程区 8.91 0 8.91

施工生产区 0.04 0 0.04

施工生活区 0.06 0 0.06

临时堆土区 4.23 0 4.23

弃土区 1.54 0 1.54

取土（石）场数量（个） 0 0 0

弃土（渣）场数量（个） 1 0 1

取土

（石）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取土场 0 0 0

弃土

（渣）量

（万

m3）

合 计 0 0 0

弃渣场 5.35 0 5.37

渣土防护率% 97.38 0 97.38

水土保

持工程

进度

工

程

措

施

土地整治（m2） 8.65 0 8.65

植

物

措

施

植物绿化（hm2） 8.69 0 8.66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

—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4）

监测时段：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临

时

措

施

临时苫盖（hm2） 8.84 0 8.89

临时排水沟（m） 900 0 920

临时沉沙池（座） 5 0 5

水土流

失影响

因子

降雨量(mm） 176.5

最大 24 小时降雨(mm） 63.0

平均风速（m/s） 3.0

土壤流失量（m3） 595.43 41.65 417.45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无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监测时段为10月1日至12月20日，工程已完工，进行水土流失防治

成效的监测。

存在问题与建议 做好绿化措施的监测，及时进行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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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

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

监测时段和防治责任

范围
2020 年度第 4 季度， 14.78 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

地情况

扰动控制范

围
15 15 未扩大

表土剥离保

护
5 5 不涉及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按照方案弃土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未超过 100t

水土流

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工程措施实施到位，不存在“未拦

先弃”弃渣场

植物措施 15 15 植物措施实施到位，成活率、覆

盖率达标

临时措施 10 10 本季度无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无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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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附图 2、监测影像资料

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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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围堰

清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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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基坑开挖



溧阳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治理和水系连通项目变更工程—芦荡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堤身填筑

混凝土挡墙墙后土方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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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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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道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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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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